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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是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有利于强化体育教育

专业建设、优化高校体育教师教育结构、重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标准。当前体育教育专业认证囿

于权威性不足、认同度不高、实施度不够、甄别性不强等诸多现实藩篱。研究提出持续改进专业

认证标准和制度建设，增强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权威性；引导高校主动参与认证，提升体育教育

专业认证的认同度；引入社会组织参与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促进多元力量协同办学与治理；强化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淘汰功能，坚持评建结合的常态机制建设等优化路径，力图为我国高校体育

教育专业认证的精进和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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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reconstructing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training standards. At present,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faced with many realistic barriers, such as lack of authority, low degree of recognition, 

insufficient degree of implementation, and weak discrimin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enhance the authority of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guiding universiti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ccreditation t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troduc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forces in school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elimination fun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adhering to the constan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combining 

assessment an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ide several rational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normal 

education；certification standard；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收稿日期：2022-12-20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9]291 号：66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TY024)。 
作者简介：尹龙(1980-)，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学校体育学、运动与健康促进。E-mail：yllf2006@163.com  通信作者：李秋利 



 
106 体育学刊 第 30 卷 

 

2014 年 12 月起，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在广

西和江苏两地开始试点摸索。2017 年 10 月，教育部

正式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

行)》(以下简称《办法》)，并制订五类三级标准在全

国范围内启动师范专业认证工作。随后国家陆续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和《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文件，均强调

通过师范专业认证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体育教育专业是我国师范类专业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且是体育学类本科专业布点最多的专业[1]。自

20 世纪末高校扩招以来，体育教育专业办学数量激

增，生源质量持续走低，社会却在教师专业化浪潮下

对体育教师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2]。当前，高校体育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普遍存在重学术倾向、运动技能弱化、

课程方案偏离“专业”内涵、课程设置难以满足体育

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的现实问题[2]。高校体育教育专业

培养质量越来越低与社会对体育教师培养要求越来越

高，形成了强烈“剪刀差”效应，“越来越不像体育生”

“文不文，武不武”是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常见声音。

因此，借国家教育政策改革之风来改进提高体育教育

专业培养质量尤为迫切，截至 2022 年 8 月，教育部公

布的体育教育专业认证高校有 42 所，许多高校师范认

证工作实践层面已全面铺开。然而，从已有体育教育

专业认证的理论研究层面看，仍缺乏对师范认证实践

推进实施和体育教育专业办学长期存在问题的细化思

考。基于此，有必要从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内涵价值

入手，理性审视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认证面临的各种现

实藩篱，探索突破困境的路径，以期为高校体育教育

专业认证的改进和专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1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价值 
1.1  提升体育教师教育质量，强化体育教育专业建设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中小学体育教师专

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高低，是影响体育教育质量的关

键因素，也是体育课程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近年

来，国家通过体育教育专业认证强化体育师范教育，

对提升体育教师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体育

教育专业认证能够促使高校体育学科内涵式发展，提

高学科地位。高校扩招以来，不少地方院校合并升级

为综合性大学，“师范类专业在学校内部处于弱势地

位，学科发展边缘化”[3]，体育教育专业在大部分高校

处于“上不去”也“下不来”的尴尬地位——学科发

展上，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运动技能无法与运动训练专

业相比，所谓“上不去”；师范专业上，由于高校与中

小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师

范性技能也很难适应中小学教学工作需求，故“下不

来”。该专业在高校内部又存在财政拨款和专业建设受

限的问题，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实施体育教育专业

认证，有利于高校从多方面展开专业建设的内涵式发

展，提高体育教师教育质量，改善学科的整体地位。

其次，体育教育专业认证能够引导高校建立体育师资

培养的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原本许

多场地、师资等软硬件条件均不成熟的新建地方本科

高校也兴办了体育教育专业，截至 2015 年，体育教育

专业布点数就已达 317 所[1]，如今可能更多，开放的体

育教师教育体系遍布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高校，既有的

体育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新需求。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依据高校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国标)和教师教育标准(行标)，围绕“产出、支撑、

保障”三条主线[4]，构建层级分明的“保底+合格+卓越”

体育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5]，帮助高校体育教育专业

守住质量底线，保证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1.2  优化高校体育教师教育结构，实现体育师资培养

分层发展 

我国培养体育教师的高校众多且处于不同层次，

既有实力雄厚的双一流高校，也有办学历史悠久的师

范院校和体育专业院校，还有一些新增的理工类和民

族类高校。国家通过体育教育专业师范专业认证，可

以优化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结构，实现体育师资培养的

分层发展。首先，专业认证有基本监测、合格标准和

卓越标准 3 个等级，确定在所有学校符合保底要求的

基础上，引导各个高校分层分类发展。对于体育师资

培养历史悠久的高校，它们拥有完善的培养体系，也

获得社会的一致认可，师范专业认证可引导它们提质

培优；对于体育教师教育体系还不成熟的高校，师范

专业认证可起到“把好脉、开好方、施好治”的作用。

可见，师范认证等级与国家和省级体育教育一流专业

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不同地区的体育师资需

求结构不同，专业认证是搭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

间的桥梁，引导高校依据实际状况进行准确目标定位，

避免同质化或者盲目模仿、攀比等现象，而且这种以

专业为单位的制度设计可以解除学校整体身份的限

制，更好激活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 

1.3  重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标准，调整专业质量和人

才培养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分科设置专门学院培养“专

才”，强调运动技能领域的“一专多能”，学生的文化

学习和师范性培养基本被忽略。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欧美“通才”教育理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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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办学越来越注重学生的通识教育和

社会适应性的培养，学生运动技能水平普遍下降，去

“专业化”趋势明显[2]。高校体育师资培养质量下降背

景下，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依照体育学类本科专业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国标)和教师教育标准(行标)，以“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理念，从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课程与教学、合作与实践、师资队伍、支

持条件、质量保障、学生发展 8 个方面重构体育教育

专业培养标准。明确规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计划制定时，需要围绕外部需求科学制订体育师资培

养目标，再根据培养目标制订毕业要求，并反向设计

相关课程体系与教学环节以支撑毕业要求，配置师资

队伍和资源条件，即“反向设计、正向施工”；体育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

学习产出为导向，强调教学资源支撑度、培养目标达

成度，聚焦体育师范生核心素养，全面、全程跟踪评

价专业教学，建立“评价-反馈-改进”的质量持续改

进机制。因此，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价值是推动

高校不断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体育师范生毕

业时达到要求。 

 

2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面临的藩篱 
2.1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权威性不足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权威性不足主要体现在制度

保障不力和认证标准单一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在

教师教育培养质量下滑背景下，企图通过师范专业认

证调整优化高校的师范专业布局，然而，这种包括体

育教育在内的师范专业认证制度可能与传统的教育评

估和审核工作相冲突[5]。传统的行政性教育评估制度注

重专业“准入”条件审批，在专业质量评估调整和专

业淘汰退出机制上缺乏相应配套制度。高校一旦获批

体育教育专业，即使在就业率明显偏低的状况下，高

校也会受制于本位主义而产生严重路径依赖，缺乏优

化专业结构的内在动力。而且，体育教育专业认证评

估注重培养过程质量和持续改进保障机制的形成，评

估制度变迁势必影响原有制度的利益分配格局，危及

传统的行政性教育评估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5]。因

此，包括体育教育在内的师范专业认证，在缺乏系列

配套制度和法律保障体系时，它的评价和淘汰功能难

以有效实现，实践上还处于摸索状态。 

另一方面，由于师范专业认证标准是从宏观层面

按照学段统一划分，具体学科专业参照执行，导致包

括体育教育专业在内的认证标准存在要求不明确和权

威性不足问题。有研究对认证专家和相关人员的访谈

后分析发现，我国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单一，可操作性

和针对性不强[6]。体育教育专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师范专

业，与其他学科有所差别，比如认证指标中的班主任

工作、“三字一话”对体育教师并不十分重要，而课外

技能训练、运动竞赛等实践育人方面却是体育教师的

重要工作内容。但这类重要工作任务指标在认证标准

中并没有全部体现，同时，如今的认证标准未能兼顾不

同层次、不同学制的体育教育专业办学个性特征，对体

育教育专业的指向性不够明朗、兼容性不够宽广[7]。此

外，体育师范专业认证标准也未经过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的团队标准信息平台审核与发布，社会公认的

权威性尚有不足。 

2.2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认同度不高 

师范专业认证是借鉴工程教育认证的经验，对高

校师范专业进行评估，目前还处于摸索状态。国家对

师范专业认证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原则等政策

宣传和解读尚显不足[6]，高校应对专业认证办学理念的

准备和转换时间不足，加之部分高校存在“被动”“关

门”办学状况，导致很多包括体育教育专业在内的办

学者和利益相关者对认证了解不全面，政策理解和认

识存在偏差。因此，当前还普遍存在体育教育专业办

学主体对师范认证认同度不高的现象，部分办学者认

为接受专业认证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尚未真正领悟认

证的价值意蕴。原因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内部看，体

育教育办学质量有所欠缺的高校，专业建设与认证要

求相距较远，担心认证通不过；办学质量高的高校又

认为无须通过认证，还有部分管理者和教学人员认为

认证是“政绩工程”，存在“为评而评”的误区。外部

看，部分高校专业认证的目的是为招生与就业宣传带

来品牌效应，以及为学校获取更多政策支持和政府资

源配置倾斜，然而专业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并未领会专

业认证的价值意蕴和深远立意，专业认证倒逼教学理念

变革、培养模式深化和质量标准提升尚未落实[8]。 

此外，专业认证需要提供大量的支撑和过程材料，

需要动员大量的专业教师参与，高校教师如今在科研

和教学任务本就繁重的情况下，还需花大量时间和精

力“整”材料，甚至“做”材料[9]，必然会出现负面情

绪，因而存在“组织化动员失灵”的风险。现场考察

和深度访谈表明，体育教育专业的认证主体在内容和

情感上对认证工作的认同是有效开展师范认证的重要

前提，认证主体被动等待、消极观望态度可能会异化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初衷。 

2.3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实施度不够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实施度不够是指认证过程中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组织的独立性缺失和认证主体间协

同配合不足、共同治理缺位造成的专业认证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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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组织方面，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组织主要有教育

行政部门、教育评估机构和认证专家组织，缺乏专门

针对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专业组织。体育教育专业第

二级认证的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中，虽有一定比例体

育背景专家，但由于认证指标和程序步骤已由政府部

门预设，认证结果也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体育

背景的专家难以完全自主独立，加之圈层交际文化的

影响，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时的现场考查专家组可

能存在浓厚的行政色彩，难以客观公正、独立自主地

进行评定，单一政府主导的专业认证模式极易削弱师

范专业认证的监察功能[10]。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时，认证主体间协同配合不足，

相关部门和人员之间的资源和信息沟通合作机制不

畅，都会给认证工作带来一定实施风险。高校内部认

证工作不仅需要教务、学工等校内行政职能部门支持，

还需相关教学学院与广大师生全员、全方位、全过程

参与。高校外部体育教育专业办学需要政府、高校和

中小学的协同培养，但在实际培养过程中，高校处于

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小学基本被排除在体育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活动之外，很少参与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过程乃至结果的评价，高校与中小学之间缺乏

有效交流合作机制，而且高校课程设置老化，过于注

重理论学习，忽视教学实践能力，高校单主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常因缺乏行业的呼应与协同[4]，在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方面较为薄弱。因此，无论是从高校内部还是外

部看，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相关主体间的协同配合不足和

共同治理缺位会给专业认证工作带来一定的实施风险。 

2.4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甄别性不强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甄别性不强是指认证过程

中，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结论评定过于宽松和认证通

过后持续的以评促建成效不足问题。师范专业认证是

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教师教育体系无序和培养质

量下降而提出[11]，国家通过专业认证调控师范专业办

学，强调认证结果为高校资源配置、招生规模和就业

招聘等提供服务和决策参考，并把认证结果分为“通

过，有效期 6 年”“有条件通过，有效期 6 年”“不通

过”3 种。有学者认为：“师范专业认证应具备淘汰功

能，应该成为当下优化师范专业培养布局的主要抓

手。”[12]鉴于专业认证是关乎高校师范专业能否继续办

学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大事，各高校都在认证或认证的

路上争取理想的认证结果。但从教育部已公布的 4 批

包括体育教育在内的专业认证结果来看，全部为“有

条件通过”，尚未出现“不通过”的高校。有学者将这

种过于宽松的评定结果与过往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进

行比较，认为均是落入教育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陷阱[13]。

即体育教育专业认证过程中，高校专业主体和相关认

证专家都受到自我职责和自我利益的双重影响，任何

行为的产生都是在自身职责立场和利益偏好中博弈和

权衡的产物。具体来说，参加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高

校可能会通过“差序格局”拉拢与认证专家的关系，

美化专业的办学成绩，“认证专家很多时候也会碍于人

情和面子，在不违背相关政策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很大

程度的变通和妥协”[14]。 

此外，较多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一旦通过，其后续

整改措施难以有效落实，违背师范专业认证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和以评促强的初衷。尽管国家已经意识到高

校师范专业认证通过后持续改进的问题，也颁布了《普

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状态保持监控办法(试

行)》，但由于专业内驱力和外部支持条件的不足[6]，可

能会导致体育教育专业办学的持续改进效果欠佳。一

方面，体育教育专业认证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形式主

义，专业发展中的真实问题和实际困难可能会被“精

彩”自评报告和附件材料所遮蔽，认证通过后，专业建

设和发展按原有惯性重回轨道，整改建议难以落实。另

一方面，体育教育专业外部资源支持力度不够，高校给

予体育教育专业的经费支持和人才支持均有待改善。 

 

3  优化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路径 
3.1  持续改进认证标准和制度建设，增强体育教育专

业认证的权威性 

师范专业认证虽已于 2017 年开始在我国正式实

施，但认证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师范认证工作经验普

遍不足[15]。当前，我国尚缺乏配套完善的制度保证师

范专业认证实施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以及认证结果使

用的合理性，并且师范专业认证的内涵要求还与传统

的教育评估审核制度相冲突，新政策执行和衔接均不

顺畅。为避免传统利益集团的抵触和阻碍，国家应“自

上而下”设计与师范专业认证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制度，

为师范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和科学实施提供根本的制度

保障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如制定完善《教师教育条例》，

通过立法理顺政府、高校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建立教

师教育准入和退出制度，确保师范专业认证在教师教

育过程监控和标准体系中的专业地位，为师范认证提

供有力法制保障[15]。体育教育专业作为教师教育的重

要部分，只有在完善的教师教育制度和法律保障体系

下，才有可能实现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公平合理的客

观评价。 

体育学科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但当前既有师范

专业认证标准缺乏针对性。为此，体育学界需要在统

一的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基础上，根据体育学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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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实际工作情况，组织牵头制定单

独的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即“共性＋个性”的体

育教育专业认证模式。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制定

应理顺融合《高等学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

教师专业标准等国家制度文件的要求，从体育教育专

业招生、培养到毕业贯穿全程[12]。同时，在持续探索

改进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

际，也应兼顾各地区、各层次和各类型院校办学资源

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提高标准的适应性，为体育教

育专业特色发展提供足够空间，避免办学同质化。  

3.2  引导高校主动参与认证，提升体育教育专业认证

认同度 

教育行政部门可进一步营造认证规范性，引导、

激发专业主体参与认证的积极性。国家可通过新闻发

布会、宣传册等形式发动各种媒体积极宣传体育教育

专业认证的政策措施、预期效果等，让社会各界了解

认证工作的重要内涵，提高全社会对体育教育专业认

证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自下而上”提升认证规范性；

另一方面，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认证可通过“走出去”

和“引进来”的形式进一步理解内化认证精神和熟稔

操作细节，“走出去”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专题培训，

吃准悟透专业认证理念和价值内涵，“减少恣意和自由

裁量的可能性”[8]，“引进来”相关认证专家或已参评

高校，传递认证的经验和注意事项，激发广大师生员

工积极参与认证工作的内在动力，加强认证工作的具

体指导和制度保障。 

师范专业认证是一种专业质量外部保障机制，专

业认证的“底线”和“主线”高校必须贯彻执行，但

要避免专业认证的线性思维方式和教条主义[16]，厘清

师范专业认证与专业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领会专业

认证的价值意蕴和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求，积极完

善师范专业办学内部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在推进体育

教育专业认证时，需要克服功利化和形式化倾向，避

免零碎的形式化修补，落入“为评而评”的陷阱，应

将专业认证要求融入日常专业建设与发展中，用认证

理念倒逼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改革，以学生的产

出为导向，全方位全过程持续改进专业教学。专业建

设过程中，积极思考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

内部专业办学状况，准确定位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科性

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中小学体育师资需求，以专

业认证的“形”塑造高质量发展的“神”，促使专业认

证与专业建设同频共振、产生合力，超越专业认证线

性思维的原点、环路和直观[16]，“实现专业发展从保证

合格到追求卓越的阶段跨越”[17]，用心用情主动提升

办学质量，做强做优体育教育专业。 

3.3  引入社会组织参与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促进多元

力量协同办学与治理 

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执行主体是教育行政

部门组建的单一型专业认证组织。政府主导虽有权威

统一的优势，但也极易削弱专业认证的监察功能。随

着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变化，可借鉴工程教育认证和

欧美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经验，通过政府引导动员全

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学校体育分会等体育或教育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参与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成立一个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和

全国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委员会领导的中国体育

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待师范认证理论成熟和学会不断

发展壮大后，中国体育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可逐步向非

官方的社会组织过渡，独立开展体育教育专业认证工

作，减轻政府部门的繁重评估任务。中国体育教育专

业 认 证 协 会 可 参 照 美 国 的 教 师 培 养 认 证 委 员 会

(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Educator Preparation，

CAEP)，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组建

专家团队，修订符合中小学体育教师特点要求和高校

体育专业办学规律的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并通过

灵活的认证程序，持续彰显协会的权威性、客观性、

公正性和独立性。  

体育教育专业认证涉及校内多个职能部门和校外

中小学实践基地等利益相关主体。可通过认证的契机，

强化高校内部的统筹协调能力，推动高校、地方政府

和中小学的协同育人。从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 8 个一

级指标看，认证工作需要学校内部多个部门协同配合，

高校作为各个部门的连接体，应明确各利益相关方的

责任，积极调动每个职能部门参与认证工作，并建立

相应的问责机制。从高校外部的角度来看，现有的体

育教育实习和见习制度难以有效满足专业认证对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高校应转变理论教学“学术型”

人才培养和术科教学的“竞技化”倾向，与当地教育

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搭建体育教师教育培养共同体，将

“学科知识”和“术科技术”有效下沉为职前体育教

师应掌握的教学实践能力与经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

不断完善高校与中小学的合作模式与交流渠道，实现

双方共同发展[18]。 

3.4  强化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淘汰功能，坚持评建结

合的常态机制建设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高校体育

教育专业数量迅速增加。国家应借师范专业认证之际，

淘汰一批“质量过差”和“随意产能”的体育师资培

养机构，将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与专业动态调整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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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一步凸显专业认证的淘汰和甄别功能。相关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继续优化师范认证的政策法规，改

良认证组织办法。一方面，可借鉴国外体育教育专业

认证经验，筹建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减少地方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的保护主义思想[14]，保证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强化公众参与师范专业认

证的监督权和评价权，专业认证过程中，打破认证主

体的圈子文化，加速研发认证的客观评价信息技术工

具，提升认证结论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评建结合是师范专业认证的重要任务，体育教育

专业认证结果在与政府资源配置、制度准入、招生计

划等激励性政策措施挂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体育教

育专业评估促进专业发展的常态化制度建设。国家层

面意在通过预设特定的量化指标，用“以评促建”“以

评促改”“以评促强”3 种形式，全面保障和提升师范

生培养质量。然而，这些外在和预设指标的物理堆砌

或碎片化拼凑，需要经过体育办学主体的理性审视和

系统思考，克服体育教育专业认证的功利化与形式化

倾向，构建高校内生型专业建设生态体系和特色质量

文化自觉[17]。唯有当体育教育专业认证与日常专业建

设和发展相结合，专业建设落实到教师和学生层面，

体育教育专业才有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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